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06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在会议召开期间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6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

1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0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2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0

年

4

月

5

日下午

15

：

00

到

4

月

6

日下午

15

：

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凌海市金城街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剑斌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112

人

,

代表股份

72,757,32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28％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71,272,94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76％

。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110

人，代表股份

1,484,38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52％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同意

72,325,017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

；反对

432,

3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6％

；弃权

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开胜、于玲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6

日

股票简称：

S*ST

兰光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0-010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由于公司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连续三年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作出《关于甘

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09]9

号），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暂停

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股票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

作进展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自暂停上市以来，本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积极配合甘肃省政府相关部门及重组方全力推

进重组工作，以解决大股东占用、银行债务清偿、股权分置改革、资产重组等相关问题

,

现通过努力各项工

作已取得重大进展。

二、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拟收购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持有的甘肃兰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8110

万股股权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三、本公司拟收购银亿控股持有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目前已按中国证监会反馈意

见函的要求上报了回复资料。

四、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董事会切实做好股票恢复上市的相关工作，以争取公司股票顺利

恢复上市。 根据本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

2009

年业绩预告再次修正公告》（兰光科技

2010-006

）披露

的本公司

2009

年度预计实现净利润

5,200

万元左右情况， 本公司已具备了申请恢复上市的实质性条件。

但是， 由于本公司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文件；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也还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核准。 因此，公司能否恢复上

市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及时披露工作进展情况的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四月七日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源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通市青年中路

６９

号

通讯地址：南通市青年中路

６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南通市青年中路

６９

号

通讯地址：南通市青年中路

６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需要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股份变动无需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不附加其他生效条件。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
司

东源电器 指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减持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总额占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２７％

本报告书 指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减持江苏东源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现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法定代表人为汤建

华，注册资本为

１３

，

３３７．５５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通市青年中路

６９

号，注册号为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４７

，公

司类型为有限公司。 其经营范围为：

２２０ｋＶ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送变电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用户电气工程

施工；汽车运输、修理；劳务中介服务；饮食服务；电力物资销售，电力科技开发，电力自动化控制设备制造，

设备维修，试验；电力产品生产、销售；电力信息咨询、服务，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劳保用品，办公自动化设

备销售；装潢服务；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凭证经营）；通讯设备安装、修理、调试；投资，自有房屋租赁等。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构成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比例 备注
１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３７９２％

法人企业
２

汤建华
１０．４０５２％

自然人
３

罗松岳
８．１０３０％

自然人
４

朱建华
６．９６８３％

自然人
５

徐恩益
８．４４６１％

自然人
６

单志兰
７．６８１３％

自然人
７

戴军
６．９３９１％

自然人

８

张启蒙
６．６８０４％

自然人
９

万九明
４．３９７４％

自然人
－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人员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在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任职情况
１

汤建华 男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罗松岳 男 副董事长
３

单志兰 女 董事
、

副总经理
４

戴军 男 董事
、

副总经理
５

张启蒙 男 董事
６

万九明 男 董事
７

李进华 男 董事
８

倪一心 男 董事
９

孙晓威 男 董事
１０

蒋晓明 男 董事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为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大股东，间接控制东源电器

５％

以

上股权。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法定代表人为汤建华，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４５６．３

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通市青年中路

６９

号，注册号为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９７７

，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自然人

控股）。 其经营范围为：

２２０ｋＶ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送变电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用户电气工程施工；设备维

修试验；电力技术、电力设备信息咨询、中介、代理；电力技术服务；装潢服务；通讯设备安装、调试、投资；设

备租赁。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构成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备注
１

顾圣忠
１１．１６０５％

自然人
２

戴通生
９．８６０１％

自然人
３

陆志兵
７．７１５３％

自然人
４

罗松岳
６．６８３１％

自然人
５

汤建华
６．５７００％

自然人
６

张启蒙
６．５７００％

自然人
７

朱建中
５．７４５２％

自然人
８

王建新
４．９７８６％

自然人
９

章锐
４．５７１０％

自然人
１０

万九明
４．２６０４％

自然人
１１

倪一心
４．１８２８％

自然人
１２

徐军
３．７５５８％

自然人
１３

王琪
３．３７７３％

自然人
１４

程亮
３．２６０８％

自然人
１５

朱晓峰
３．１６３８％

自然人
１６

仲晓翔
３．０９５８％

自然人
１７

朱汉康
２．７７５６％

自然人
１８

诸培建
２．２８０６％

自然人
１９

卞平
１．７８５７％

自然人
２０

单志兰
０．７８６１％

自然人
２１

朱建华
０．７０８４％

自然人
２２

戴军
０．６８１３％

自然人
２３

高琦
０．５２４１％

自然人
２４

张坚平
０．４６５８％

自然人
２５

刘亚琴
０．４６５８％

自然人
２６

徐翔
０．２３２９％

自然人
２７

徐恩益
０．１９４１％

自然人

２８

李进华
０．１９４１％

自然人
－

合计
１００％ －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没有实际控制人，各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人员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在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任职情况
１

汤建华 男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罗松岳 男 副董事长
３

单志兰 女 董事
、

副总经理
４

戴军 男 董事
、

副总经理
５

李进华 男 董事
６

孙晓威 男 董事
７

倪一心 男 董事
８

万九明 男 董事
９

张启蒙 男 董事
１０

蒋晓明 男 董事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均为汤

建华先生 （中国国籍， 长期居留地为江苏省南通市，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６０２１９６６１１１２２０９９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控制东源电器股份

１２

，

０１０

，

９３９

股，持股比例

８．５３％

。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继续减持东源电器股份的可能性。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东源电器股份前持有东源电器股份的情况

本次变动前，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控制东源电器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源电器

ＩＰＯ

时承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承诺期期满后，可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 依

据上述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可上市流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累计出售东源电器股份总数占东源电器总股本的

５．２７％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出售的

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仍持有、控制东源电

器股份

１２

，

０１０

，

９３９

股，占东源电器总股本的

８．５３％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也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

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减持情况如下：

期间 卖出数量
（

股
）

卖出方式卖出价格区
间

（

元
／

股
）

此期间公司
总股本

（

股
）

占此期间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２００７－１１－１９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２８ ４７４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１６．５８－２１．９９ ８２８０００００ ０．５７％

２００８－０１－０２

至
２００８－０５－１５ ２２２４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１．９９－２５．４６ ８２８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

２００９－０３－２３

至
２００９－０６－０１ １１５１１００

竞价交易
１２．７６－１３．９７ １４０７６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２００９－０９－１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２８５９８１８

竞价交易
１１．５１－１４．６２ １４０７６００００ ２．０３％

２０１０－０１－０４

至
２０１０－０３－３１ １８５９７５８

竞价交易
１３．７１－１４．８３ １４０７６００００ １．３２％

２０１０－０４－０１ ３５５３０５

竞价交易
１４．７０－１５．３８ １４０７６００００ ０．２５％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东源电器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具体如下：

期 间 卖出数量
（

股
）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０４７９６ １４．０５－１４．６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４６８２ １３．５８－１３．６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６５２５３８ １３．７１－１４．８３

２０１０

年
０２

月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１２０７２２０ １３．８０－１４．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３５５３０５ １４．７０－１５．３８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证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声 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通

市
股票简称 东源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苏省南通
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１

，

４２４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３．８０％

（

当时东源电器总股本为
８

，

２８０

万股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６

，

９２２

，

３８１

股
（

东源电器总股本为
８

，

２８０

万股时变动
６９６

，

４００

股
；

东源电器总股本为
１４

，

０７６

万股时变动
６

，

２２５

，

９８１

股
）

变动比例
：

５．２７％

持股数量
：

１２

，

０１０

，

９３９

股 持股比例
：

８．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南通通能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汤建华 法定代表人： 汤建华

日期：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

银行

"

）的协商，为了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公司决定将旗下部分基金在浦发银

行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2

）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基金（基金代码：

290003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4

）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5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6

）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90007

，

C

类

291007)

二、调整方案：

1

、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上述适用基金在浦发银行的定投起点金额将统一调整为

300

元。

2

、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投资者与浦发银行新签约的上述适用基金定投业务起点金额为

300

元。 对

于

2010

年

4

月

9

日前投资者已与浦发银行签约的上述适用基金定投业务仍按原签约约定执行。

三、咨询方式：

1

、浦发银行

客服电话：

95528

；

网址：

www.spdb.com.cn

；

2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7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东方证券

网上、电话、手机委托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协商，自即日起，参加东方证券网上交易、电话、手机交易系统委托

申购开放式基金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东方证券网上交易、电话、手机交易系统委托申购开放式基金产品（仅限于前端模式）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

(

基金代码：

290002)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290004)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5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6

）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290007

，

C

类

291007)

三、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 电话、 手机交易系统委托申购以下基金管理公司的部分开放式基金产

品，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四折优惠（即：实收前端申购费率

=

原前端申购费率

×

0.4

），但优惠后的实收前端申购费率应不低于

0.6%

，如折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

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前端申购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定投

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2

、东方证券

电话银行：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7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网上现金认购日期的公告

根据《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网上现金认购日期调整为

2010

年

4

月

14

日至

2010

年

4

月

16

日。

现特别提示如下：

1.

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通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办理。 具

体名单请见本公告附件。

2.

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的业务办理时间：

2010

年

4

月

14

日至

2010

年

4

月

16

日的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

。

3.

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的其他事项请查阅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和招募说明书。

4.

办理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业务的证券公司在办理认购资金交收时，需在每个认购日的次一工作日

（分别为

2010

年

4

月

15

日、

4

月

16

日和

4

月

19

日）下午

4

点前将该认购日的足额认购资金划入该机构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相应结算备付金账户， 以免因为资金交收延误造成投

资人认购无效。

投资者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7

日

附件：

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代理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财通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联讯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银泰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增加光大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证券

"

）签署的《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光大证券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起代理销售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代码：

240016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1789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客户服务热线：

10108998

、

4008888788

公司网址：

www.ebscn.com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7

日

关于新增旗下基金参与银河证券开展的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协商一致，现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起，新增旗下基

金参与银河证券开展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前端申购模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新增基金及优惠时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收费
模式 优惠时间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７

前端
２０１０．０４．０９

日起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９

前端
２０１０．０４．０９

日起
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１

前端
２０１０．０４．０９

日起
三、适用基金的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产品，其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

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以下列表：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
（

含
）

－－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０

万以下
０．８％

１０

万
（

含
）

－－ １００

万
０．５％

１００

万
（

含
）

－－ ５００

万
０．３％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５０

万以上
（

含
）

－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２

、在费率优惠期间，如银河证券新增本公司基金产品代销，则在新的基金产品打开申购赎回后自动加

入此优惠活动，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３

、本公告解释权归银河证券所有，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银河证券的有关规定。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银河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2010-011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3

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27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2

日

●

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1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16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0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

2009

年度

2

、发放范围：

截止

2010

年

4

月

12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2009

年度末总股本

510,604,02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扣

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7

元，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共计

15,318,120.60

元。

2009

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

增股本。

4

、分派对象

截止

2010

年

4

月

12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2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13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16

日。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为个人股东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7

元；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3

元；

2

、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博伊西家具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

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按照扣除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

0.027

元派发红利。 如该类

股东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1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

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或者完税凭证原件；

2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

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原件；

3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为在中国境内

设立的机构、场所所得的证明文件。

QFII

在提供以上合法证明文件的同时，还需要提供股票账户卡原件、

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 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以下简称

"

证明文

件

"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本公司，经本公司核准确认后，则不安

排代扣代缴

10%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03

元；如果该类股

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本公司提供上述证明文件，本公司则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红利所得税。

五、咨询联系办法：

1

、咨询部门：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2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506

号

3

、联系电话：

0991-3836028

4

、传真：

0991-3628809

、

3838191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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